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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管理办法

（修改对照表征求意见稿）

（注：阴影部分为新增内容，双划线部分为删除内容，“……”（省略号）含义为该

条款未修改的其他内容。）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第一条 为保证大连商品

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期

货交割业务的正常进行，规范

实物交割行为，根据《大连商

品交易所交易规则》，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为保证大连商品

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期

货交割业务的正常进行，规范

实物期货交割行为，根据《大

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交易所上市的商

品期货合约采用实物交割方

式。实物交割是指交易双方按

照合约和规则的规定通过该期

货合约所载商品所有权的转

移，了结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第二条 交易所上市的商

品期货合约可以采用实物交割

或者现金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是指交易双方按

照合约和规则的规定通过该期

货合约所载商品所有权的转

移，了结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现金交割是指交易所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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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结算价为基础，划付持仓双

方的盈亏，了结到期未平仓合

约的过程。

第三条 实物交割应当由

会员办理，并以会员名义在交

易所进行。

会员的客户、委托会员结

算的境外特殊参与者、委托会

员交易结算的境外中介机构应

当通过会员在交易所办理实物

交割。

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

外中介机构的客户，应当分别

通过该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

境外中介机构办理实物交割。

第三条 实物期货交割应

当由会员办理，并以会员名义

在交易所进行。

会员的客户、委托会员结

算的境外特殊参与者、委托会

员交易结算的境外中介机构应

当通过会员在交易所办理实物

期货交割。

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

外中介机构的客户，应当分别

通过该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

境外中介机构办理实物期货交

割。

第六条 以下持仓不得交

割：

……

第六条 以下持仓不得进

行实物交割：

……

第七条 交易所上市的商

品期货合约的交割业务按本办

法进行，交易所、会员、境外

第七条 交易所上市的商

品期货合约的交割业务按本办

法进行，实物交割业务按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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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客户、指定交割仓库、指定车

板交割场所、指定质量检验机

构等交割业务参与者应当遵守

本办法。

办法执行，现金交割业务按照

《大连商品交易所结算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执行。

交易所、会员、境外特殊

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客户、

指定交割仓库、指定车板交割

场所、指定质量检验机构等交

割业务参与者应当遵守本办

法。

第八十条 交易所在夜盘

交易小节不办理交割及标准仓

单、非标准仓单、提货单等相

关业务。

第八十条 交易所在夜盘

交易小节不办理实物交割及标

准仓单、非标准仓单、提货单

等相关业务。


